
附件 1

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科技创新优秀企业

认定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展示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会员企业落实创新驱动

战略，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强化行业先进的标杆的示范引领作用，

持续推动我省建筑钢结构行业的健康发展，以及保证科技创新优秀企

业认定工作有序、公开、公正的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设立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科

技创新优秀企业认定委员会（以下简称“认定委员会”），其成员由会

长、副会长和评审专家组成，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二名、委员若干。

第三条 科技创新优秀企业应是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会员单

位。山东省钢结构行业科技创新优秀企业认定活动每两年一次。

第四条 山东省钢结构行业科技创新优秀企业认定工作坚持科

学、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认定结果和企业简介将在有关媒体、

网站上公布和宣传。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五条 申请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科技创新优秀企业认定必

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企业是协会会员企业，企业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规范；



（二）企业具有新产品、新技术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技术和产

品与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相适应；

（三）企业科技研发平台管理机构完善，被认定为市级以上高新

技术企业或市级以上技术中心，或者企业科技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

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0%且企业近三年研发投入不少于营业额的 1%；

（四）在建筑钢结构领域参与省级以上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五）近三年内，获省部级或社会团体科学技术奖励一项，且单

位排名位于前 2 位；

（六）近三年内，获钢结构专业授权发明专利不少于 5项，或实

用新型专利不少于 10项；

（七）近三年内，主编国家、行业、地方和团体工程建设标准 1

项或参编 2项，或获得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建设工法 2项，或社

会团体颁发的工程建设工法 5 项。

（八）1-3 项为基本要求，4-7 项需同时满足 2 项及以上条件。

第三章 申请程序

第六条 申请单位须填写《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科技创新优秀

企业认定申请表》一式二份，连同其它申报材料一并报山东省钢结构

行业协会秘书处。

第四章 产生程序

第七条 协会秘书处对提交的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科技创新



优秀企业认定申报资料进行资格审查，并向认定委员会出具初审报告。

第八条 认定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初审通过的申请企业进行会议

评定。会议评定通过的企业名单在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发文

公布认定结果。

第五章 表扬、处罚

第九条 对通过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科技创新优秀企业认定

的企业在协会官方网站及有关媒体上公布表扬。

第十条 在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年会上对通过山东省钢结构

行业协会科技创新优秀企业认定的企业进行通报表扬。

第十一条 通过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科技创新优秀企业认定

的企业如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故或其它违规问题，由山东省钢结构

行业协会取消其资格。

第十二条 在认定工作中如发现有欺骗、隐瞒事实行为，一经查

实，视情况取消其资格；已通过认定的企业的取消其资格；同时取消

其两年的申报资格。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的会员企业免费申请。

第十四条 往年已通过认定的科技创新优秀企业请勿重复申报。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钢结构行业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